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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12學年度第 1次國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3年 01月 04日(四)  中午 12:20 

地    點：校本部正樸大樓 5F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會議廳(CISS502) 

主 持 人：賴志樫院長 

出席人員：洪嘉馡副院長、簡瑛瑛老師、杜昭玫老師、田正利老師、王冠雄

老師、蔡如音老師(請假)、盧承杰老師、張瀞文老師(請假)、路狄

諾老師 

列席人員：曾金金老師 

紀    錄：劉姵君國際專員、蘇育瑩專任助理(請假)、陳綺婷雙語助理、 

莊慧瑜專任助理 

 

壹、主席致詞：洽悉 

貮、工作報告 

一、2023年秋季班(112-1學期)院級交換生狀況： 

來院/赴外 人數 院級姊妹校 本院系所 備註 

來院 

2名 捷克帕拉茲基大

學 

華語系 1名 112-1； 

1名 112-1~112-2 

2名 中國華東師範大

學 

大傳所 2名 112-1 

4名 日本靜岡文化藝

術大學 

華語系 3名 111-2~112-1； 

1名 112-1~112-2 

合計 8名 

赴外 

1名 日本靜岡文化藝

術大學 

華語系 1名 112-1 

1名 韓國成均館大學 東亞系 1名 112-1 

2名 德國波鴻魯爾大

學 

華語系 2名 112-1 

合計 4名 

二、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案

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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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序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討
論
案
一 

有關 112學年度上學期鼓勵學

生赴境外進修補助申請案，提

請討論。 

國社院 照案通過。 業依決議

執行。 

執行率：

100% 

決定：同意備查。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案由：有關 112學年度下學期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申請案，提請討論。(請

參見附件 1) 

說明： 

(一) 本次共 24位學生申請赴境外進修補助(22名校級，2名院級)。 

(二) 依本校赴境外補助辦法施行細則，獲核定補助者視當期審議情形得

補助生活費。 

(三) 本校國合會於 112年 12月 22日決議，本院獲得 645,000元校分配款

基數(歐美一學期30,000元*9名+亞洲一學期 25,000元*15名=645,000

元)。 

(四) 依 111年 3月 30日【110學年度第 2次院國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

議】提案一決議，本院分配與計算校分配款基數及核定金額方式如

下： 

校分配款基數註 1 +院配合款註 2 +系所配合款+國際處配合款=核定總

額。 

註 1：校分配款基數為赴歐美一學期 30,000元，亞洲一學期 25,000

元，一學年則加倍。 

註 2：院配合款之分配原則： 

1. 一學期：歐美 7,000元、亞洲 5,000元、大陸 3,000元。 

一學年：歐美 14,000元、亞洲 10,000元、大陸 6,000元 

2. 申請院級交換學校者（院級交換學校為與本院簽訂院級學生交換

協議之姊妹校），於前述補助標準外，一學期另增加 2,000元，一

學年另增加 4,000元。金額加總為： 

一學期：歐美 9,000元、亞洲 7,000元、大陸 5,000元 

一學年：歐美 18,000元、亞洲 14,000元、大陸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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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附赴外補助金額分配款一覽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華語文教學系 

案由：有關華語文教學系申請 2024年院學術發展經費補助，提請討論。(請

參見附件 2) 

說明： 

(一) 活動名稱：第五屆新時代兩岸華語教學學術研討會。 

(二) 預計舉辦時間：2024年 11月 27日-12月 3日。 

(三) 活動經費總額新臺幣 500,000元，擬向本院申請經費補助新臺幣 150,000

元。 

(四) 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擬提 113年 3月 28日【112學年度第 2次國

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查及核定補助經費。 

(五) 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決議： 

一、請系所儘量同時申請爭取本學院外與校外單位之經費補助及編列系所自

籌款。 

二、暫定補助華語文教學系新臺幣 100,000元。 

三、請系所依規定檢附申請及佐證資料，含：詳細之計畫書、經費分攤及明

細、學院補助學術發展經費申請表、向本學院外與校外單位申請補助或系

所編列自籌款之佐證資料等，送 113年 03月 28日【112學年度第 2次國

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查及核定補助經費，提案截止：113年 03

月 14日。 

 

【提案三】                                      提案單位：東亞學系 

案由：有關東亞學系申請 2024年院學術發展經費補助，提請討論。(請參見

附件 3) 

說明： 

(一) 活動名稱：2024東亞研究的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 預計舉辦時間：2024年 10月 04日。 

(三) 活動經費總額新臺幣 1,300,000元，擬向本院申請經費補助新臺幣 500,000

元。 

(四) 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擬提 113年 3月 28日【112學年度第 2次國

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查及核定補助經費。 

(五) 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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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請系所儘量同時申請爭取本學院外與校外單位之經費補助及編列系所自

籌款。 

二、暫定補助東亞學系新臺幣 450,000元。 

三、請系所依規定檢附申請及佐證資料，含：詳細之計畫書、經費分攤及明

細、學院補助學術發展經費申請表、向本學院外與校外單位申請補助或系

所編列自籌款之佐證資料等，送 113年 03月 28日【112學年度第 2次國

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查及核定補助經費，提案截止：113年 03

月 14日。 

 

【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人力資源發展

研究所 

案由：有關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申請 2024年院學術發展經費補助，提請

討論。(請參見附件 4) 

說明： 

(一)活動名稱：第 22屆人力資源發展國際研討會。 

(二)預計舉辦時間：2024年 5月 17-18日。 

(三)活動經費總額新臺幣 675,565元，擬向本院申請經費補助新臺幣 300,000

元。 

(四)本案經本會議討論通過後，擬提 113年 3月 28日【112學年度第 2次國

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查及核定補助經費。 

(五)檢附本案相關資料。 

決議： 

一、請系所儘量同時申請爭取本學院外與校外單位之經費補助及編列系所自

籌款。 

二、暫定補助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新臺幣 200,000元。 

三、請系所依規定檢附申請及佐證資料，含：詳細之計畫書、經費分攤及明

細、學院補助學術發展經費申請表、向本學院外與校外單位申請補助或系

所編列自籌款之佐證資料等，送 113年 03月 28日【112學年度第 2次國

際事務與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審查及核定補助經費，提案截止：113年 03

月 14日。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4:00) 


